附件6：
关于移交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的申请

交城县居民服务中心/各乡镇（村）：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19号）、山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山西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晋政发〔2019〕19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交城县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方案》要求，我企业积极响应，组织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，摸底工作已基本结束。现提出                  的移交申请，此次移交      退休人员共计      人（其中党员     人），请审核，并予以接收。 
交城县居民服务中心/各乡镇（村）  人（其中党员 人）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附件：×××××公司退休人员人员花名册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××××××××公司
2020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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